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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奖励办法

为扎实推进我院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进一步提高我院就业指导和服务工作的质量和水平，确保毕业生充分就业和高质量就业，确保毕业生就业率相对稳定，并继续位居全校前列，确保毕业生安全文明离校；努力提高毕业生就业质量，提高学生创业素质。根据学校有关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方针、政策和规定，对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中措施得力、效果突出的集体进行奖励，结合当前就业的新形势、新特点以及学院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实际情况，特制定以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指导思想将仅仅围绕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指导思想开展：以服务毕业生科学充分就业、勇于善于创业为出发点，以思想教育为先导，以市场建设为重点，以精准服务为支撑，以创新创业为突破，进一步健全组织领导、条件保障、市场拓展、指导服务、助力帮扶等为主要内容的“五位一体”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体系，努力提高毕业生就业质量和学生创业素质。始终坚持“以就业为导向，创业带动就业”的工作理念。
二、工作目标
在学校党委和行政领导下，坚持以服务毕业生优质高效就业为根本,以提高就业创业指导水平、开拓国内知名企业就业市场为重点，以提高就业率与就业质量为工作目标，帮助毕业生树立先就业后择业的就业观念，提高毕业生就业竞争力，努力实现就业目标。推动专业结构调整、人才培养模式优化和人才培养质量提高，开创学院就业创业工作的新局面，确保学院毕业生就业创业率在全校处于领先地位。
三、组织机构
（一）成立计算机学院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院长  党委书记 

副组长：党委副书记  
组 员：学院班子其他成员、系主任、党政办公室主任、教科办主任、团委成员

（二）实行学院领导班子成员联系系部制度
根据院党字[2016-5]号文件精神，实行学院班子成员分工负责各系制度，对各系进行对口负责。 

四、奖励标准及程序
1、奖励依据:以毕业生离校前学校上报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毕业生就业方案中各单位就业率（m）、班级数（n）为依据，确定奖励等级。
2、奖励方案
（1）根据毕业生离校前就业率m，设定就业率奖励基数M,发放给专业所属系、团委，具体关系为：

	m（就业率）
	M（就业率奖励系数）

	90%≤m＜95%
	3000*1.0

	95%≤m＜96%
	4000*1.0

	96%≤m＜97%
	4000*1.05

	97%≤m＜98%
	4000*1.1

	98%≤m＜99%
	4000*1.15

	99%≤m＜100%
	4000*1.2

	m=100%
	4000*1.3


（2）在上条奖励的基础上（团委除外），根据专业毕业班数n，设定班级奖励系数N，具体关系为：
	n(班级数)
	1
	2
	3
	4
	≥5

	N（班级系数）
	0.7
	1
	1.25
	1.5
	1.75


（3）各单位就业工作奖励金（J）：
J=N*M

（4）毕业生创业工作奖励金
对毕业生中成功实现创业（以注册公司获取营业执照、入驻学校科技产业园），每一个案例给予500元创业工作奖励金奖励。
（5）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管理工作奖励金

对当年就业创业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由就业创业领导小组确定奖励基金及方案。
3、就业工作奖励金，由各系（所）主任、团委书记主持经费分配方案。创业工作奖励金，由各系（所）主任、辅导员协商确定分配方案。

4、学院暂时只依照本科生的就业率对各单位进行奖励，研究生就业工作由导师负责落实，团委做好配合及协助工作。

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各单位应积极探索就业思路，建立积极有效的就业措施，力争在毕业生就业创业方面有新的突破。
五、本办法由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毕业生就业创业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六、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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